
 
 

還俗心聲 

 

袈裟塵緣，袈裟代表我曾出家二十年，並於九八年九月十九日獲得剃度恩師

寬霖老和尚傳法，並於當日披著恩師親授的千佛衣到文殊院的每個殿堂去上

供上香，禮佛，感謝佛恩，我稱之為袈裟。塵緣就是我九九年在美國佛教聯

合會會議上公開宣佈還俗，並到香港與唐琬喜小姐結婚後的生活，我稱之為

塵緣。 

 

還俗有罪嗎？ 

     

沒罪！佛制規定，比丘可以還俗七次，比丘尼只能一次。在泰國、緬甸等小

乘佛教的國家，人人都要出家一次，方可被社會接納。在西藏，藏族人都把

自己的小孩送去廟裏當喇嘛。在美國這個多元族的地方，他們對佛教有偏見，

認為出家後就不能還俗，還俗就是不好，可是佛門是慈悲之門，不是邪教，

邪說，只能進不能出。正因如此，我要與大家來分享我還俗後的心聲，讓大

家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理解，不要誤入歧途，不要妄加誹謗，造不必要的口

業，下了地獄還不知道是怎麼進去的！ 

 

捐廟結婚 

     

我宣佈還俗後，就把自己的法音寺和銀行僅有的2千多美元存款一齊送給了宏

願法師，我一無所有的回到香港去和唐琬喜小姐結婚。我們就像同參道友，

相依為命，並深信因果和佛法。我和她的結合是一種巧緣，因在結婚前，我

們僅在香港見過一次面，她清新脫俗的外貌和單純、善良的內心吸引了我，

我們一見如故，當我決定還俗後，在電話裏告訴她要捐廟時，她雙手贊成，

並說你捨得愈多，回報愈大，所以後來密宗的庫頌林巴法王認證她是空行母

轉世，有深厚善根的原因。 

 

恩師指點 

     

結婚後，我帶著妻子到文殊院拜見了恩師寬霖老和尚，我向恩師講述我還俗

之事，恩師立刻打斷我的話說：“我給你剃度的那一天就告訴過你，你俗緣未

了，還會還俗，我不會怪你，但你的廟送錯人了，不該給宏願，不信，你慢



慢看，他怎麼對你。”我接著說：“我已還俗，您傳給我的法要不要給他？”恩
師有點生氣的說：“不行，他那有這個菩提心，他要行，我難道會不傳法給他

嗎？你太重感情，會吃虧。我傳法給你，是因為你有菩提心，不要看你已還

俗，雖沒穿出家衣服，但你的菩提心比他們好多了。因你出家的職位到了頂

峰，上不去了，你退下來，退就是進步，你以後的法緣會更加殊勝……”我又

問：“那我做什麼好？”恩師回答說：“以弘法為主，生意為輔，自然有貴人幫

你。”並當場收我太太為皈依弟子，法號明琬，並說：“她過去與你有很深的

因緣，她今生在等你，她能幫助你的弘法事業。” 

 

現居士身弘法 

     

當我第一次回到紐約，已是居士身份出現，徴求宏願法師同意，暫居法音寺

地下室，找到房子後即搬走。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是我用三年時間省吃簡

用，常以方便麵充饑下，才完成樓上、樓下及地藏殿的裝修，每一尊佛像都

是我親自去中國請來的，這曾是我弘法的據點，靜坐、禪修、佛七、拜梁皇

寶懺等等活動從未間斷，希望宏願法師延續我的弘法路，履行我送廟給他時

的承諾。幾天過去了，我正納悶這個廟怎麼沒有共修法會時，只見宏願法師

怒氣沖沖的從樓上下來對我們說：“妙覺寺的洗塵長老今天對我說，你把廟送

給我了，就是我的，你們夫妻不能住在這裏，趕快搬走。” 

     

我和太太很快就離開紐約，去了美國西岸的洛杉磯，在那裏開了一個藥材小

店，店裏供有佛像早晚禮拜，並在那裏每年都舉辦二次密宗的弘法灌頂及放

生活動，居士們都踴躍參加。到洛杉磯後，我曾打電話給宏願法師，關心他

廟裏的情況，他開門見山的對我說，為了增加廟裏的收入，你們一走，我就

把樓下租給了一家開餐館的夫婦，每月給我八百美金。我聽後很驚訝的說：“我
的廟從來不出租，只免費提供給法師、居士們的暫住……” 

 

創辦美國世界佛教會 

     

第二次來紐約，已是四年後了，我倆再次發大願，既然我們不願生兒育女，

我們就全心竭力弘法利生，所以“眾生度盡方成佛，地獄不空誓不休”，就成

了我們創會的誓言。我們分頭行動，我找了一份工作，用收入來創會，妻子

就去學習如何用網路來弘法。結果非牟利公司批下來後，又用了三年時間才

申請到免稅號及《佛康》雜誌的書刊號，這真是心誠則靈，水滴石穿。 

 

創刊之路 

     

第一期《佛藝天地》雜誌面世時，我們只好請一位相熟的法師用他的車去取



一下，法師直言不諱的說：“你倆沒錢、沒房、沒車，何苦要辦雜誌呢，等你

們有錢了，再來弘法也不遲。”我告訴法師，一個人真的很有錢時，他不一定

選擇弘法之路，況且人命在呼吸之間，在生活艱難中，能想到行善、渡人，

才是真發心、真道心，這條路再難行，我們也要行之。 

 

失業困境 

      

這份批發店的雜工是我還俗後的第一份工作，從早到晚我從未停過，掃地、

拖地、搬貨、送貨、煮飯、洗碗、倒垃圾，一天下來衣服要濕幾次，一年多

下來，我從一百五十多磅掉到一百二十多磅，我在努力的工作中做得很開心，

我把公司當成自己的家。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做得愈好，同事愈會

排擠你，有一次，我親眼目睹同事做錯了，可沒想到他嫁禍於我，因為我是

新人，百口難辯。我離開公司時，終於明白什麼是奸臣當道，忠良無辜…… 

     

失去工作後，我去考了保安執照、通過了人口普查考試，但最終去了猶太人

公司開車，沒想到雷曼兄弟的破產導致金融風暴，更沒想到我開了一年的車，

有半年的薪資被公司扣走，知道是公司的內部人員出了錯，可吃虧的還是我，

朋友都叫我請律師告他，可我們發願要渡盡眾生，老外也是眾生，我不會告

他。我太太安慰我說：“算了，吃虧是福，施比受更有福。” 

 

出家人捐錢給弘法居士會背因要嗎？ 

     

不會的。因為十方來十方去。紐約普照寺的比丘尼智明法師對我說：“出家人

只進不出，只有敬空老法師，把收到的錢又統統捐出去。我對她說，還是有

很多出家人把獲得的供養再捐給慈善機構。她說太少了，太少了！” 

      

我親身體會，我在出家的二十年間，把省吃儉用的錢，用來幫助出家人外，

也捐給慈善團體、災區、窮人等等。已故敏智長老親口告訴我他捐了二十萬

美金給沈家禎居士建莊嚴寺，這說明他沒有分別心，不執著。我出版佛教雜

誌以來，我拜訪各佛教團體如法王寺、東禪寺、普照寺、佛恩寺、妙覺寺等

等，有的法師說，不要在他廟裏化緣，怕影響他的收入，有的比丘尼說，我

裝修都花了一百萬，五塊錢我都沒有，有的法師很慷慨的說，我可以贊助你。 

     

我很感激在紐約有出家人贊助我的《佛康》雜誌，可沒想到也有出家人以此

攻擊他說：出家人不能拿錢給居士弘法，只有居士供養出家人。這是不對的，

斷人發心行善，罪過是很大的。趙樸初居士創辦的中國佛教協會，多少法師

出錢出力，才使中國佛教蓬勃發展。如今我現居士身於紐約弘法，這是我又

一次初發心的善舉，大家本應支持我，不能斷我的善根，如果有人還要執迷



不悟的去阻止出家人或在家人為《佛康》雜誌，乃至未來的《佛康慈善醫院》

捐款，天堂之路為他開著，但地獄之門也沒為他關上。我在還俗之前做了一

個夢，夢見六、七位穿著大紅袈裟的法師被拷上手銬，從我身邊經過拉進地

獄。我醒後很震驚，我當時就想，如果穿著出家衣服實現不了我的弘法夢，

我寧可還俗退為居士來弘法。 

     

我感謝紐約東禪寺的通智法師，他在強大壓力下仍然捐錢支持我辦佛刊，不

愧為中國佛學院的高材僧，法門龍象，他的慈悲、平等，無分別、不執著的

心令我敬仰。我知道我選擇的這條路障礙重重，但我弘法的心、助人的心、

救人的心不會退轉。 

      

我是中國佛學院第一位來美留學的僧青年，為何會選擇還俗？（下期待續） 

 

 

 

 

 

 

 

 

 

 

 

 

 


